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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律应用过程中适当的判断是推动这一进程的根本动力，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完全忽略了这一点，

而将注意力集中于法律应用过程的形式方面。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是以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相互适应的情况，即简

单案件的情况为对象的，从而忽略大量难案的存在。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关于唯一性之理想、法律以逻辑拘束法

官、推论规则等的种种观念都是建立在错误逻辑观念上的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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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是客观主义的表现之一。在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之中隐藏了人们关于法

律、法律适用、法律与道德关系等等重要问题的基本观念。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掩盖了法律应用过

程是一个法律续造的诠释过程，应当全面反省这一逻辑模式。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是建立在错误逻

辑观念上的虚构，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说明法的性质与法实现的过程完全归于失败。法律应用的逻

辑模式完全忽略了: 法律应用过程中适当的判断是推动这一进程的根本动力，而将注意力完全集中

于法律应用过程的形式方面。如果没有意识到适当判断的作用，就是将一种先天的理性因素视为法

的本质，从而完全忽视了法的效果历史性。

一、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概述

( 一) 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的含义

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是一种以涵摄为基础的确定法效果的三段论法。包括两个推论:

推论一: 如果存在一个完全法条: 若案件事实 S 满足构成要件 T，则对 S 应当赋予法效果 Ｒ。

如果要确信，对某案件事实应当赋予如何的法效果，就必须审查，是否应当将该案件事实视为包含

在构成要件 T 下的一个个案。如果答案为肯定，就应当对该案件赋予法效果 Ｒ。即:

T→Ｒ ( 对 T 的每个事例均赋予法效果 Ｒ)

S = T ( S 为 T 的一个事例)

S→Ｒ ( 对于 S 应赋予法效果 Ｒ)

推论二: 推论一的主要困难在于如何正确地形成大前提与小前提。大前提的困难就在于任何法

律都需要解释。而小前提的取得则一般认为是一个涵摄的过程，并且认为其核心部分是一种逻辑的

推演。涵摄的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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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藉要素 m1，m2，m3而被穷尽描述。

S 具有 m1，m2，m3等要素。

因此 S 是 T 的一个事例。

拉伦茨认为涵摄有三种性质: 第一，涵摄是一种推论; 第二，涵摄是一种逻辑推论; 第三，涵

摄是一种将外延较窄的概念划归外延较宽的概念之下的推论。〔1〕 由第三个性质，可以得出这样一

个引申结论: 进行涵摄的前提在于，构成要件必须是一个能通过完全列举特征 m1 到 mx而被定义的

概念 T。当且仅当个案事实 S 中出现了 m1到 mx的特征，才能将 S 以涵摄推论的方式归入构成要件 T

之下。因而，拉伦茨接受的一个观念是: 涵摄代表了逻辑的要求。将得到小前提的过程称为涵摄过

程，意味着涵摄即逻辑的要求等价于确立小前提的全部要求。从消极的方面陈述这个命题则表示:

只要说明确立小前提的过程无法满足涵摄的要求，就可以说明将确立小前提的过程称为涵摄过程是

错误的。

于此，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是以二个推论为核心的一个逻辑推论模式。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不

仅在大陆法系体现为演绎式的司法三段论，而且在英美法系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催生了所谓规则

主义的司法裁判模式的理论。在我国，虽然在实践中法官在法律探寻、事实认定等过程中屡屡表现

出明显的主观创造性，但是司法三段论仍然成为认识和说明我国司法裁判过程的基本模式。当丰富的

实践已经无法为现有的理论和认识框架所解释时，反思现有的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已经正当其时。

( 二) 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下隐藏的观念

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是法学中客观主义的表现之一，它力图从逻辑处找到确定性。法律应用的

逻辑模式下隐藏着种种观念与要求: 第一，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反映着一种典型的方法论的理想:

任何人借助其方法与程序皆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方法之理性莫过于此。第二，法律的逻辑模式能

够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拘束法官之要求: 法官借助逻辑演绎，将特定的案件事实视为满足某一法条

构成要件之个案，即可得出一必然性结论，法律所欲实现之结果借此具体化于个案之上。第三，法

律的逻辑模式反映了进行法律适用的推论的若干规则，而这些规则是保障前面两种观念实现的手

段: 第一，用于推理的前提必须一致: 用于推理的前提之间不能相互矛盾。法律推理不能容忍有此

类瑕疵存在。第二，大小前提在内容上的要求。推理的前提必须至少包含了一个陈述普遍性规则的

命题以及一个描述具体案件事实的命题。陈述普遍性规则的命题表明具有同样特征的案件应当被赋

予同样的法律效果。而描述具体事实的命题则表达了一种个案的情况。这两个推理的前提之间必须

要有关联性。如果大前提表达了针对具有同样特征的案件应当赋予相应的法效果，那么小前提则应

当表达有关个案是否满足该规则中所陈述的那些特征的情况。

二、法律应用逻辑模式的对象反思

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仅仅分析了法律应用的形式过程，而没有分析判断的问题。为何在法律应

用的逻辑模式那里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呢? 这是因为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的视野中只有法律的 “清

晰”面貌。在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那里，是以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的相互适应的情况，即简单案件

的情况为前提的。只有在这样的“自明的情况”下，所谓的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的互相符合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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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才似乎成为一个无需说明和研究的问题。

我们可以以简单案件的存在条件推出典型的客观主义法学———概念法学的核心观点。简单案件

的存在是法律的清晰面孔的明证。那么一个简单案件何以能够存在了? 当一个案件出现后，我们能

够找到相应的法律条文与之对应，这是出现简单案件的必要条件之一。而我们看到，概念法学的基

本观念之一就是圆满法，法即制定法，法自存于法典，法是一个完美而无漏洞的法律秩序，所有的

涉法问题都已经预先做出了规定。如果不存在一种普适的、确定的从为数众多的法律条文中选择出

适于当前案件的法律条文的方法，不存在一种普适的、确定的从所选择的法律条文中得出确定的法

律判断的方法，那么简单案件就不可能存在。于此，概念法学又提出了体系法和适用法的观念。体

系法即法秩序是一个阶次分明、层层递进的“概念金字塔”。我们既可以从某些特殊的法律概念回

溯到某些上位概念，甚至可以回溯到最顶层的某种法律概念，同时我们可以从某种普遍的法律概念

推导出特殊的概念与法条。适用法即法官的任务仅仅是运用逻辑演绎的工具，从法典中抽出法条作

为大前提，把案件事实归结为小前提，两者结合演算出法律判决。法律自存于法典，常人即可认

识; 法等价于法律，法官的职责仅仅为适用法律，对于法面貌之塑造没有也不能够有作用。因此，

只盯着法律的“清晰”面孔构成了概念法学未被反思的理论前提。

但是“法律仅具‘清晰’面貌”不仅是无法实现的高贵之梦，而且也违反我们对法律的直观

感受。这种“模糊”面貌直接来自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相遇时的困难———疑难案件的出现。Freder-
ick Schauer 教授这样论述疑难案件的出现: 典型地，相关法律规则的含混、模糊或简单的生涩语言

可以产生一个疑难案件。人们无法从这样规则表达中获得对法律问题的答案。即使一个人能从法律

规则的表述中找到答案，其他的因素也可能使一个案件成为难案。当从法律规则的字面获得的答案

与该法律规则的目的不一致时，这个看上去简单的案件将成为难案。即使一个规则看上去可以直接

适用时，且所获得的答案与该规则的目的一致时，但是如果可适用的规则有多个，且适用的结果相

互冲突，那么这个案件也将成为难案。最后，也许是最为重要的，存在着唯一相关的规则，该规则

也是可以适用的，而适用的结果也符合该规则的目的，但是该案件仍然可能从可接受的意义上讲是

道德层面上、社会层面上或者政治层面上的难案。〔2〕 阿列克西 ( Ｒobert Alexy) 也就疑难案件说

道: 法律语言的模糊性; 规范之间有可能发生冲突; 可能存在这样的事实，即有些案件需要法律上

的调整，但却没有任何事先有效的规范适合来用于调整; 在特定案件中，所作出的裁判有可能背离

规范的条文原义。〔3〕

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只盯着法律的清晰面孔，就注定了无法得出对法律应用过程的正确认识。

三、法律应用逻辑模式的理念反思

( 一) 唯一性之理想

首先，我们来看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下隐藏的第一个观念: 任何人借助其方法与程序皆可以得

出同样的结论。此种方法论之观念可以比作 “自动售货机”之理想，一端输入钞票，发出指令，另

一端则售出对应之产品。司法过程似乎成为了一条标准化的生产线，在一端只需要输入原材料: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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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范、案件事实，余下的事情皆由标准化程序操控，从而在另一端输出标准化的、具有确定样式

的产品: 法律判断。在此要对逻辑的本质做一解说，方能反驳这一观念。

逻辑学对各种推理形式进行研究后，发现有一些推理形式在前提为真的情况下始终得出的是真

结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因为它解决了如何推理的问题，人们只要确认前提为真，接下来的

问题只需要利用这些推理形式，那么就能得出真结论，即从真前提必得出真结论。具有这种性质的

推理形式，被称为有效的推理形式，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演绎: 当且仅当依据此形式的任一推理

( 即其变项的任一代入) 都不会出现前提真而结论假。逻辑学就以推理形式的有效性为研究对象，

逻辑判断就是关于某一推理形式是否有效的判断。逻辑真即逻辑有效，不同于事实真，也不同于适

当、应当等概念，它是仅仅就推理形式而言的，而后二者则是就命题本身的内容而言。逻辑的全部

要求就在于如何有效地推理以及如何判定有效的推理形式。前者意味着追问我们是否能够提供有效

的推理形式，而后者意味着追问我们能否找到判定有效的推理形式的规则和程序。比如，复合命题

推理的基本有效式和其他有效式就是指导有效推理的规则，而判定复合命题推理形式是否有效的方

法有真值表法、归谬赋值法和表列法，此外已经确定为真的复合命题推理的基本有效式和其他有效

式也可以用于判定一个推理形式是否有效。

一个正确的推理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 前提为真，推理形式有效。前提的真假、推理形式的有

效性与结论的真假之间的关系如下表:

前提 推理形式 结论

1 真 有效 真

2 真 无效 可真可假

3 假 有效 可真可假

4 假 无效 可真可假

可以看到，只有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知道推出的结论是真的，而其他的情况下，结论的

真假情况是不能确定的。为了突出逻辑有效性不同于表述内容上的某种性质的概念，再举一个较为

极端的例子。

情形一，甲懂法律，而且甲是一个法官。

情形二，甲不懂法律，而且甲不是一个法官。

现有推理: 甲懂法律。 ( 前提 1)

甲不懂法律。 ( 前提 2)

因此，甲是一个法官。 ( 结论)

我们看到在情形一下，该推理前提 1 为真，前提 2 为假，结论为真。在情形二下，该推理前提

1 为真，前提 2 为假，结论为假。可以看出该推理中始终有一个前提为假。

可将该推理的推理形式表述如下:

p．

┑p．

所以，r．

现在我们用真值表法来判定该推理形式是否有效。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这个推理显然是反直

觉的，怎么可能是有效的呢? 逻辑学上判断一个推理是否有效不是靠直觉 ( 这种直觉往往来自对命

题本身内容的正确性的判断) ，而是要依靠严格的判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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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要引入若干符号。→、←→，∨，∧，┑分别表示逻辑常项: 如果……那么，等价于

( 当且仅当) ，或者，并且，并非; ┝表示推导。在命题逻辑推理理论中，有如下重要结论:

α1……，αn┝β 当且仅当 α1∧α2∧……∧αn→β 是重言式。

这个定理的意义就是如果我们要判定一个命题推理是否有效，只需要判定以该推理的前提并列

而成的联言式为前件，该推理的结论为后件的蕴涵式是否为重言式。所谓重言式就是无论对其变项

作怎样的代入，该命题形式始终为真，真值表上表现为该式取值始终为真。要判定前述的推理是否

为真，就是要判定蕴涵式 p∧┑p→r 是否为重言式。我们列真值表如下:

p ┐p r p∧┐p p∧┐p→r

+ － + － +

－ + + － +

+ － － － +

－ + － － +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无论对变项 p，r 作怎样的代入，蕴涵式 p∧┑p→r 始终为真，因此，该推

理是一个有效的推理。这样一个结果恐怕令很多人大跌眼镜，甚至很多逻辑学者都认为这是一个

“蕴涵怪论”。〔4〕 只是这个推理形式对实际推理活动并无多大指导意义。因为虽然该推理形式有效，

但是该种形式的推理中前提始终有且仅有一个前提为假，因此结论仍然是可真可假，是不确定的。

这也就是逻辑学上所说的 “前提不一致的情况下，可以推出任何结论”。

这就说，所谓逻辑真，或逻辑有效，或符合逻辑的，在严格的逻辑学意义上，仅仅是指推理形

式为有效，而与内容没有任何关联。

然而，要做出一个法律推理，只有前提确定和推理形式有效，我们才能得出前提中所蕴涵的结

论。如果仅仅推理形式有效，只能保证所推出的结论是前提中必然蕴涵的，而与前提的正确性无

关。逻辑自身的性质是有关推理形式的有效性，而前提的正确性恰好是一个命题内容的正确性、正

当性问题。逻辑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命题内容的正确性问题一向是由各门具体科学来解决，试想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种推理模式，连推论的前提都一并解决，那么第一个不能接受的后果就是提供

前提性判断的各门具体科学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推理模式已经毕其功于一役; 第二个不能接受的后

果就是由于逻辑演绎的结论已经蕴含在前提之中，所以，知识已经无从增量。

在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中，一般认为有两个推理形式: 第一个 “确定法效果的三段论”，第二

个确定案件事实的“涵摄推论”。前一个推理形式是有效的，系假言命题推理的肯定前件式，它有

两个前提，分别表述: 何种涉法事实发生，以及何种法律规范当作为该事实所涉之法。而这两个前

提之确立却是无法通过逻辑本身来表达的。至于涵摄推论，则也是有效的推理形式，我们可以把它

看作三段论推理的第一格。它的两个前提分别表述某一法律规范中规定的事实构成，以及关于某一

案件符合这一事实构成，而这两个前提也无法从逻辑有效性自身获得。所谓逻辑有效仅仅是推理形

式有效，与推论中作为前提和结论的命题内容均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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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蕴涵怪论是指一些有悖于“如果……那么”的直观意义的永真式。例如这样一些情况: 任何一个真命题可以

为任何命题所蕴涵，假命题蕴涵任何命题，任意两个命题之间都有蕴涵关系等等。可参见孙培福: 《再论

‘蕴涵怪论’》，《山东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 年第 5 期; 柯华庆: 《论蕴涵怪论的合理性》，《中山大学

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2 年第 4 期。



( 二) 法律以逻辑拘束法官

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是否能够拘束法官? 如前已述，法律推理的正确性或者说确定性来自前提

的正确性或确定性和推理形式的有效。法律拘束法官究竟何谓?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从

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的拥趸者的观点来看，就是如法律所规定的或者是立法者所意图的那样将法律

效果赋予具体的案件。在这一理论观点下隐藏着三个关系: 法律字义与涉法案件的关系，立法者意

图与法律字义的关系，立法者意图与涉法案件的关系。在最为极端的一种立场下，法律字义完全反

映了立法者的意图，法律字义涵盖了所有的涉法案件。在这种立场下，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是

一种映射关系，任一案件事实都能在法律规范构成之集合中找到与之对应的法律规范。比较温和一

点的立场是，法律字义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反映了立法者的意图，而且法律字义涵盖了大多数的案

件，但是在较少的情况下，出现了法律字义没有包含的案件，或者说即使包含了某个具体案件，但

是法律字义不符合立法者意图的情况，因此，对这些情况下仍然要诉诸立法者意图。需要指出的

是，从逻辑自身无法提出用某种规则来约束推理的主体的要求，逻辑的内涵中不包括这样的内容，

这不是逻辑学的价值追求。所谓法律拘束法官乃是法治理念与法治实践的要求。在权力分立原则

下，立法者操立法之权柄，而法官背负执行法律之责任，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可代行立法者之权

力。那么，是否逻辑的运用就能够获得拘束法官之功能?

让我们在一阶谓词逻辑系统下对所谓 “确定法律效果之三段论”与 “涵摄推论”进行进一步

分析。首先看看所谓“确定法律效果之三段论”。可以下面的推论说明。
P1 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P2 甲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
Ｒ 甲应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P1 是一般性的法律规范，P2 是针对具体案件的陈述，而结论是适用在特定案件上的法律效果。

以 x 代表不特定的个体，a 是一个体常项，在该推论中代表甲，而 T 代表构成要件 “过失伤害致人

重伤”，Ｒ 代表法律效果“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则该确定法律效果之三段论的可表示

如下:

P1 对于所有 x，若 x 有 T 之性质，则 x 应有 Ｒ 之性质。
P2 a 有 T 之性质。
Ｒa 应有 Ｒ 之性质。

再以x 代表所有 x，“→”代表 “若……则”，“O”表示逻辑常项 “应当”，则上述推理可以

表示为:

P1x ( Tx→OＲx)

P2 Ta
Ｒ OＲa

一阶谓词下之形式语言表达更为精确，且能够避免拉伦茨所谓小前提中 “等号”之困难。但是

这样的表达仍然不直观，因为 P1 为一个蕴涵式，其前件为 Tx，而 P2 为 Ta，无法直接运用假言命

题的肯定前件式即 MPP 规则进行推理。因此，还要进行一个变化。由x ( Tx→OＲx) 可以导出如

下的系列:

Ta→OＲa
Tb→OＲb
Tc→OＲ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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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此是运用全称量词销去规则 US。由此，可以获得命题 Ta→OＲa。而该命题的前件正好与 P2

相同，可以运用 MPP 规则。因此，“确定法律效果的三段论”可表示如下:

P1x ( Tx→OＲx)

P2 Ta→OＲa
P3 Ta
Ｒ OＲa

这是仅仅是“确定法效果的三段论”的简单形式。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这样一个推理形式就

不充分。阿列克西写道: “这些更复杂的情形包括: 比如， ( 1 ) 一个规范 ( 如 《德国民法典》
［BGB］ 第 823 条第一款) 包含多个可选择的构成要件特征;〔5〕 ( 2) 规范的应用要求通过某些说明

性的、限制性的或参照性的法律规范作为补充; ( 3 ) 可能存在多个法律后果; ( 4 ) 用来表达规范

的陈述允许有多个解释。”〔6〕 但是阿列克西混淆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哪些复杂情况下，“确定法律

效果的三段论”的简单形式的不足; 一个是哪些问题根本是逻辑推理的不能。前一个问题意味着我

们还可能通过“确定法效果的三段论”的复杂化来解决，比如阿列克西所说的第一种情况，我们就

可能通过一个更复杂的推理形式来完成。但是其它的三种情况实际都是逻辑推理不能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通过“确定法效果的三段论”的推理形式，我们已经看到前提本身是无法通过逻辑推理来

完成。即使是在前述最极端的立场下，前提仍然需要某种建构和关联，前提本身已经是某种处理过

的结果。涵摄推论能够更清楚地显示这一点。

前述“甲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这样一个前提是对案件事实的描述。这明显是已经为了达成

推理而进行了处理了，也就是说对于某种情况做出了适当的判断。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判断，推理根

本无法进行。通常情况下，我们所面临的可能是这样的案件事实陈述 “甲晚上 12 点从十层随手扔

下一个铝制瓶子导致他人手臂骨折且手腕手掌不能翻转”。由此，我们就得到这样两个前提。
P1 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P2 甲晚上 12 点从十层随手扔下一个铝制瓶子导致他人手臂骨折且手腕手腕不能翻转。

我们以 Qa 代表“甲晚上 12 点从十层随手扔下一个铝制瓶子导致他人手臂骨折且手腕手掌不能

翻转”，则可以将上述前提表达为:

P1x ( Tx→OＲx)

P2 Qa

很显然，我们无法直接通过这两个命题进行推理。问题就在于 Qa 是否符合 Tx 的要求，即具体

的案件事实是否符合法律规范中的事实构成，这是一个判断的问题。现在首先要将事实构成表达成

命题形式。这里有一个问题，事实构成与其所陈述的构成要件的合取之间是什么关系，以什么逻辑

常项来表达。可以以 M 来表示“过失伤害”，M1表示 “致人重伤”。我们有两个选择: 一是视其为

如果……则，即蕴涵符号→，可将其表达为x ( Mx∧M1x→Tx) 。二是视其为 “当且仅当”，即等

价符号←→，可将其表达为x ( Mx∧M1x←→Tx) 。后一种命题形式语义更强，因为x ( Mx∧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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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德国民法典》第 823 条第 1 款: 故意或因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

的人，对他人负有赔偿由此而发生的损害赔偿义务。参见《德国民法典》，杜景林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1999 年版，第 201 页。
同前注 ［3］，第 77 页。



x←→Tx) 等价于x ( Mx∧M1x→Tx) 且x ( Mx∧M1x←Tx) 。后一种选择更为恰当。事实构成实

际代表一种法律概念，各构成要件的合取实际是事实构成的内涵，而概念与其内涵之间通常表达为

等价关系。虽然有x ( Mx∧M1x←→Tx) 存在，就必有x ( Mx∧M1x→Tx) 存在，但它表达的不

够精确。更重要的是x ( Mx∧M1x→Tx) 的表达仅仅利于证立某个案件符合事实构成，而不利于

否证某个案件符合事实构成。在法律论证中，常常需要否证某一案件事实符合事实构成，以反驳某

种法律判断。如果以x ( Mx∧M1 x→Tx) 来表达事实构成与其构成要件的合取之间的关系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否证其中的某一构成要件在具体案件中不成立仍然不能否证该案件事实符合事实

构成。因为假言命题的特点是否证前件不能否证后件，假言命题的否定前件式是一个无效的推理形

式，即使前提为真仍然不能保证结论必真。另外，我们可以试图以德沃金关于规则应用的观点来加

强我们的理由。“规则是以全有全无的方式被应用的。如果规则规定的事实是确定的，要么这条规

则是有效的———在此种情况下，该规则规定的法效果必须被接受，要么这条规则是无效的———在这

种情况下，该规则对法律判断没有任何作用。”〔7〕 从德沃金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命题:

如果规则规定的事实出现，则该规则有效; 如果规则规定的事实不出现，则该规则无效。即规则有

效当且仅当具体案件符合规则规定的事实构成要件。由此，我们应当用等价符号来表达事实构成及

其构成要件之间的关系。这就提醒我们注意一个很容易被误解的问题: 规则的全有全无模式针对的

是涵摄推论，而不是“确定法效果的三段论”。

当我们引入前提x ( Mx∧M1x←→Tx) ，就必须对 Qa 也作相应的变化。以 S 表示 “甲晚上 12

点从十层随手扔下一个铝制瓶子导致他人伤害”，S1 表示 “导致他人手臂骨折且手腕手腕不能翻

转”，则“甲晚上 12 点从十层随手扔下一个铝制瓶子导致他人手臂骨折且手腕手掌不能翻转”可以

表示为 Sa∧S1a。这一转变很明显是通过某种诠释和建构实现的，而不是逻辑运作的结果。

由x ( Mx∧M1x←→Tx) 通过全称量词销去规则可以得到 ( Ma∧M1a←→Ta) 。同时，我们已

经知道这样的推理是有效的:

P1Sa∧S1a

P2 Sa→Ma

P3S1a→M1a

Ｒ1 Ma∧M1a ( P1，P2，P3MPP 规则)

P4 ( Ma∧M1a←→Ta)

Ｒ2 Ta ( Ｒ1，P4 等值式肯定前件式)

关键是在于前提 P2 Sa→Ma、P3 S1a→M1a 如何获得。即“甲晚上 12 点从十层随手扔下一个铝

制瓶子导致他人伤害”是否构成“过失伤害”，以及“导致他人手臂骨折且手腕手掌不能翻转”是

否构成“重伤”。这是两个判断，且无法从逻辑获得答案，因此必须运用其他的资源来探寻答案。

我们会考虑是否能从甲的行为中推定出甲主观上有 “过失”。法学理论上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帮

助，例如我们可以了解到刑法上的过失分为两大类型，我们也可能意识到当事人的预见危害后果的

义务和能力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以往的判例也许可能帮助我们思考。我们也许可能找到以往的从

楼上扔下物体而构成犯罪的案例。但是无论过去的资料提供多少的帮助，我们仍然要将这些指引同

当下的情况结合起来，从案件的细节、环境、后果等等各个方面做出判断。当我们探寻 “导致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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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臂骨折且手腕手腕不能翻转”是否构成“重伤”时，我们可以找到另外一些更明确的标准来帮助

判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联合发布的《人体重伤鉴定标准》中规定

“前臂骨折致使腕和掌或者手指功能严重障碍”是重伤的情况之一。我们又可以得到 Sa→Ma 和 S1a

→M1a 这样两个命题:

凡是前臂骨折致使腕和掌或者手指功能严重障碍的，是重伤。

手臂骨折且手腕手掌不能翻转。

这样两个命题仍然无法直接得出结论，因为第一个命题并没有直接说明 “手腕手掌不能翻转”

是否是“严重功能障碍”。这必须参照某种医学常识、或者日常经验来判断。假设我们可以得到这

样两个前提，我们可以将涵摄的推论表达为下述形式:

P1x ( Mx∧M1x←→Tx)

Ｒ1 ( Ma∧M1a←→Ta) ( 全称量词销去规则)

P2 Sa∧S1a
P3 Sa→Ma
P4 S1a→M1a
Ｒ2 Ma∧M1a ( P2，P3，P4MPP 规则)

Ｒ3 Ta ( Ｒ1，Ｒ2 等值式肯定前件式)

从这里的分析可以看出推理的进行是以某种判断为前提的，不引入适当的前提，推理寸步难

行。而逻辑仅仅是保障推理形式的有效性，对于前提本身无能为力。前提本身是一种法官的判断。

法官的判断是一种诠释的结果，是在效果历史作用下的产物。依靠所谓逻辑来约束法官只能是求错

了菩萨。
( 三) 推论规则

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反映了进行法律适用的推论的若干规则: 前提一致规则、大小前提内容关

联规则。事实上，逻辑的本质是推理形式的有效性，这一性质与这两个推理规则均无关系。即使前

提不一致，推理形式仍然是有效的，也就说可能是符合逻辑真的。因此所谓前提一致规则是法律实

践的要求: 在进入推理之前必须排除法律规范之间或者事实认定之间的不一致，而与所谓 “逻辑”

的性质毫无关联。

至于大小前提内容关联原则，表明了前提引入的实践性要求，在一定意义展示了具体案件与法

律规范之间相互建构的过程。在“法律拘束法官”一节，我们已经充分说明这样的要求与逻辑本身

毫无关联。

结 语

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极为排斥法官的主观创造性，要求法官在判案时，屏蔽个人情感与意志，

通过一种必然性的、不带个人色彩的推理方式，在具体案例中来严格适用立法机关执行的法律，从

而得出唯一正确的判决。这种法律应用模式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绵长的学

术脉络: 在启蒙运动时期，必然真理、理性、科学的证实成为了人类知识殿堂的基本标准。不经由

自然科学方法证实，不成其为知识，更不成其为科学。自然科学戴上了象征绝对正确和光明的华美

桂冠，不仅具备了真理的正当性，而且也几乎成为美德的同义语。于是，当时一种拥有广泛生命力

的思想是，科学的发展是人类达到和平、幸福、正义、美德以及高贵人格的桥梁，也是反对各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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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腐败，脱离自然和内心的单纯，脱离符合自然正义、社会平等以及自发人类感情生活的一切不

正当的法律、制度和政策的强大武器。科学的规律不仅支配着无生命的自然，也支配着有生命的自

然，支配着事实与事件、手段和目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支配着所有的社会、时代和文明; 只要

一背离，人类就将陷入犯罪、邪恶和悲惨的境地。〔8〕 在哲学都必须是自然科学的时代口号下，法

学也被认为应当是一门科学，而其科学性就体现在法学的所有命题，以及司法裁决都必须以自然科

学方法加以证实，否则就将被人所唾弃。因为脱离自然科学方法的法学，不仅背离了客观真实的基

本追求，也背离了正义、平等与良善的价值准则。由此，可以将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的历史脉络归

结为: 于哲学上植根于主客观二分的认识模式，于政治上发端于法国大革命建立的三权分立制度，

于技术上求助于演绎推理的科学品格，于道德上信奉客观真实与公平正义的等价。

本文的批判是从技术上突破的，立论的根基在于逻辑本身的含义，即逻辑，或逻辑真，或逻辑

有效，并非是所谓事实上或事理上的必然性，而是指推理形式的有效，也就是说一个推理符合逻辑

时，仅是说按照该推理不会出现真前提而假结论，而不能保证该推理一定会得出真结论，因为前提

是否正确不是逻辑有效能够保障的，而必须借助于某种知识或判断。这就让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所

坚信的: 符合逻辑的，就一定是具有科学品格的信条丧失了正当性。更进一步说，当前提真不能为

逻辑所保障时，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所追求的 “唯一性”之理想也就失去了依托。事实上根本找不

到一条途径能保证司法判断的唯一性，也很难说明司法判断唯一性的价值。逻辑自身根本不包含拘

束法官的要求。当我们将司法过程用形式逻辑的语言表达出来时，可以发现无论推导如何进一步细

化，判断的因素不可避免的存在，反而构成了某种司法判断得以作出的动力。法官的智慧与判断构

成了说明司法过程性质的必备因素，缺乏这一点才是掩盖了司法过程的本质。因此，法律应用的逻

辑模式的拥趸，本想从逻辑处求得确定性，求得控制法官、保证法律形式正义的程式与工具，可惜

是进错了庙门，求错了菩萨，逻辑所能提供的帮助与他们的诉求南辕北辙。而一旦从技术上说，逻

辑并不能保障法律应用过程的唯一性与确定性，即所谓科学品格，那么奢望以其来实现立法权与司

法权分离、客观真实与公平正义的等价也就失去了根基。至于主客观二分的认识模式则早已为现代

哲学所扬弃，不复成为认识事物的唯一正确模式。

让法学成为“法学”，而不是科学; 让司法过程成为 “人”的实践活动，而不是机械的程式化

计算，是法律应用的逻辑模式批评论的出发点与归宿。

( 责任编辑: 赵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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